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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經濟部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經濟部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作業要點」

部　　長　王美花

經經濟部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作業要點修正規定濟部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及科技部為有效促進產學合作，促使大專校院及學術研究機

構與國內企業共同投入前瞻技術研發，以強化關鍵專利布局、產業標準建立或系統整

合，並協助國內企業進行長期關鍵技術研發人才培育，特訂定本要點。

二、計畫徵求由本部及科技部同步公告，由符合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二點

規定之申請機構，於公告申請期間內向科技部提出申請，且需有合作企業參與共同組

成產學聯盟。

三、合作企業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

（二）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且公司淨值（股東權益）為正值。

（三）不得為陸資來臺投資事業；其依本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之陸資來臺投資事業名

錄認定之。

四、計畫之執行期間至少三年，最多為五年。

五、本計畫總研究經費包含申請機構研發經費及合作企業之配合款。

　　申請機構之研發經費由科技部補助。

　　合作企業得依本要點規定，於配合款項下編列自行研發經費，申請本部補助款，並依

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辦法（以下簡稱輔導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六、申請機構得依科技部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編列研發經費。

　　合作企業之配合款得申請本部補助項目費用如下：

（一）提供申請機構之研究發展經費（包含研究主持費、業務費、國外差旅費、管

理費）。

（二）企業自行研發經費（包含創新或研究發展人員之人事費、消耗性器材及原材

料費、創新或研究發展設備之使用費及維護費、技術引進、委託研究或驗證

費、國內差旅費、專利申請費）。

七、合作企業總配合款中提供申請機構研究發展經費每年不得少於新臺幣四千萬元，申請

計畫補助款每年以不高於前述之經費為原則，主導合作企業金錢出資予申請機構每年

應達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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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計畫申請案經科技部核定後，由科技部與申請機構簽約，如獲本部補助合作企業配合

款者，則由科技部函知本部與合作企業簽約，且由計畫主持人簽訂執行同意書，另由

申請機構與合作企業簽訂合作契約及相關技術移轉授權合約。

　　申請機構及合作企業應於核定通知到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完成契約之訂定及請款事

宜；未於期限內完成者，得註銷該計畫。

九、依本要點提出之計畫，其管理作業（包括計畫審查、簽約、經費核撥、管理考核及績

效評估等相關事項）之作業程序依科技部訂定之科技部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作

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本部或所屬機關為審查合作企業有無重複申請、經費使用情況及考核執行成效，得派

員或委託公正機構前往查核有關單據、帳冊及計畫執行狀況。

十、依本要點提出之計畫，其研發成果之歸屬，屬合作企業出資部分，由申請執行機構與

合作企業依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其他相

關法令規定商議約定之。

　　研發成果歸屬合作企業所有時，本部基於國家利益或社會公益，得與該合作企業協

議，取得該研發成果之無償、不可轉讓且非專屬之實施權利。

十一、接受本要點補助者，於計畫執行期間應配合本部及科技部辦理與本計畫相關之政策

指示項目；計畫結束後於一定期間內，合作企業有義務提供所需之計畫資料，俾供

進行績效評估作業，並應配合計畫成果展示宣導活動，協助提供成果運用等計畫成

效資料。

十二、本部得就本要點所定相關事項，依輔導辦法第三條規定委託法人或團體辦理之。

十三、本要點未盡事宜，應依科技部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作業要點、輔導辦法及其

他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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